
1 

體育室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室務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12 年 3 月 14 日（星期二）上午 10：00 

地點：體育室會議室 

主席：張哲千主任                                                       記錄：尤聖怡 

參加人員：姚承義  陳政達  吳文郁  黃相瑋  邱文聲  張桂菱  鄭貴中  陳冠錦  余宏群 

請假：沈淑貞  吳治翰 

壹、 報告事項： 

一、 主任報告： 

(一) 因應疫情防疫規範隨時調整，請各位老師上課時注意學生身體狀況。 

(二) 112 年聯賽球類項目已陸續比完，各隊表現優異，順利晉級決賽，也感謝各隊教練的

辛勞。 

(三) 暑期及平日運動推廣教育班開班意願，請各位老師踴躍提出申請。 

(四) 本學期活動組組長由黃相瑋老師擔任，新進兩位教師張桂菱及吳治翰老師，也請他們

協助行政業務，請大家給予支持與鼓勵。 

(五) 歡迎各代表隊老師利用課餘時間與場地，推展各項社區運動團隊組訓，以期為各項運

動人口向下扎根。 

二、 各組工作報告： 

(一) 教學組：吳文郁老師 

1. 本學期人工加退選 3/3 已結束，開設大一體育 30 班、興趣選項 44 班，合計 74 班，

決選名單已於上週放置各位老師信箱。 

2. 本學期大一運動傷害防護課程已於第四週（3/6）開始，目前正進行第二週課程，

感謝各位老師及衛保組同仁協助。 

3.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體育課程排課預定表已全數收回，目前正在排課中，待排定

後於下次會議發放供同仁確認。 

4. 111 學年度教師授課鐘點已於上週完成一校。 

5. 112 學年度運動績優單獨招生 3/16 報名截止，4/8 術科考試。 

(二) 活動組：黃相瑋老師 

1. 本學期系際盃球類比賽報名中，請各項老師協助辦理。 

2. 112 年全大運已報名完成，提醒各位老師可預備借支參賽經費。 

3. 請各位老師於 4/7 前交回運動推廣教育開班調查表。 

4. 本學期運動代表隊名單及訓練時間已發送各位老師，請協助調查。 

5. 暑假集訓需申請住宿之代表隊，請向活動組提出。 

6. 有關校外各項研習、活動資訊皆公告本室網頁，請各位老師逕行上網參閱。 

7. 待確認系際盃報名情況後，將協調各項賽程時間，以評估賽會期間安排護理人員。 

(三) 場地組：余宏群老師 

1. 111-2 教學及訓練器材已陸續到貨，各位老師有領用需求，請逕向器材室申請。 

2. 羽球館消防檢驗預計於 3 月底完成。 

3. 因攀岩場年限已到，已安排相關廠商及單位檢查。 

4. 本室各項經費收支報告，經費明細公告佈告欄供老師參閱。 

 



2 

貳、 議案討論： 

案由一：國立中央大學各項運動賽會外聘人員工作酬勞支給標準修正案 

說明：詳附件。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 

案由二：國立中央大學運動代表隊輔導管理辦法修正案 

說明：詳附件。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 

案由三：體育室職員支領推廣教育業務工作酬勞案 

說明：本室職員於 111 年辦理各項運動推廣教育班業務，建請核予工作酬勞。 

決議：1.同意核給王錢富、侯懷慶、杜麥·馬固專任人員及黃咨瀅工友 1,000 元/月等 4 位同仁

111 年 7 月至 8 月工作酬勞，相關經費由本室推廣結餘款(4C5010)支應。 

2.同意核給施建廷技工、彭怡樺專任助理及尤聖怡行政專員 1,000 元/月等 3 位同仁 111

年 5 月至 12 月工作酬勞，相關經費由本室推廣結餘款(4C5010)支應。 

案由四：體育室職員支給工作酬勞審議案 

說明：1.考量本室職員辛勞，建請 112 年 1 月至 3 月核予每人 1,000 元/月，共計三個月工作酬

勞，相關經費由本室推廣管理費(4P5010)支應。 

2.有關本室尤聖怡行政專員、彭怡樺專任助理、呂政育技師、施建廷技工等 4 人於 112

年支給工作酬勞案，請討論。 

決議：1.同意核給呂政育技師、鄭瑞瑜助理技師、黃咨瀅工友、施建廷技工、尤聖怡行政專員、

彭怡樺專任助理、王錢富專任人員、杜麥·馬固專任人員及陳彥甫專任人員等 9 位同

仁 112年 1月至 3月工作酬勞，每人每月 1,000元，相關經費由本室推廣管理費(4P5010)

支應。 

2.同意核給呂政育技師 4,000 元/月、施建廷技工 5,000 元/月、尤聖怡行政專員 7,000 元/

月及彭怡樺專任助理 5,000 元/月等 4 位同仁 112 年 1 月至 2 月工作酬勞，該項費用由

本室運動場地收入支應，並責成黃相瑋老師訂定相關考核機制。 

案由五：依仁堂劃設羽球場地線討論案 

說明：略。 

決議：因時間不足，本案擇期討論。 

案由六：國立中央大學運動場地借用及管理細則修正案 

說明：詳附件。 

決議：因時間不足，本案擇期討論。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下午 13：00） 


